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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码：11N42520059320261801

金山医院营养厨房农副产品采购配送服务 A 合同

甲方：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以下称甲方）

乙方： 上海强丰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服务事

宜达成如下协议：

根据甲方需求，乙方向甲方提供营养厨房农副产品（蔬菜类、冻品类、豆制品、米面粮

油、水产类、蛋类等）。（以下简称食品）

第一条 食品质量

1.乙方保证提供的食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进出口商品的有关国家法律规定商品

销售原则。

2.乙方供应的食品，应当符合国家食品标准，不得存在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无

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相应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应符合企业标准。

3.乙方供应的食品必须保证食品包装上标识真实，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有中文标

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有效期。须符合相关食品包装的国家

强制性规定。

4.乙方保证不存在供应食品有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冒充合格，仿照商品厂名、

厂址的食品，对未经检测或检验不合格的食品，甲方可无条件拒绝收货，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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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自行负责。对因质量不好、数量不准确导致换货的产品，乙方应在半小时内送货上门。

5.进口食品必须提供进口食品出入境检疫局开出的监管证，海关卫生检测合格证明的商

检报告及每批次食品应该有卫生附表，每个最小包装必须粘贴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疫标志

（CLO）。

6.乙方在供货期间须向甲方提供进货渠道供应商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动物检

验检疫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第二条 食品价格

1.乙方提供给甲方的食品价格，应当公平合理，不得高于本市市场同类或类似食品的批

发价，价格应当包含包装费、运输费、保险费及其他税金以及其他送货到订单上指定地点之

费用。

2.乙方如有任何违反双方约定之价格，需提前 3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得到

甲方书面认可后可作出价格调整。

3.对受气候、季节等不可控因素影响价格变动比较大的食品，乙方必须提前 3 个工作

日，要另制定价格确认表与甲方进行沟通，最后以书面形式确认后，方可作出价格变动。

4.每月 25 日前提供次月菜的品种及报价。

第三条 食品的配送及验收

1.送货时间：每天上午 6:30 前。

2.送货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区域。

3.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订货单，以有效的运送方式安全运抵指定地点，食品的品质应与订

货前约定的品质相符，凡有食品品质不符合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收货，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乙方负责。

4.乙方把食品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委托专人收货，甲方收到乙方送来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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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上进行核对及对质量进行抽检无误后，甲方收货专员应在乙方送货单上签名确认。

5.甲方根据订单进行收货，收货的重量应以扣去损耗等实重为准。

6.乙方必须对该供应的食品必须提供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该批次的合格证明。

7.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指定的时间及地点进行配送，如因乙方未按要求进行配送造成

的食品质量产生变化的，甲方将不予收货，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8.临时添加的食材须在 30 分钟内送达。

第四条 食品的售后

1.乙方根据产品质量法，负责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进行跟踪服务，并在接到投诉电

话后 30 分钟内进行核对，且无条件及时退换，如因乙方提供的食品经食品监督部门鉴定存

在质量问题的，需按问题商品所涉及全额 100 %计算，从当月货款中扣除。如因乙方提供的

食品存在质量问题而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经有关部门检验证实后，由乙方全权负责处理并承

担相应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甲方对此不承担任

何责任。处理事故过程中，甲方先行垫付的费用，由乙方在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于甲方。

2.甲方应该按照产品说明注意做好食品的储存，因甲方储存或使用不当造成的食品品质

降低部分，乙方不承担责任。

3.乙方除按甲方订货计划作备货外，应本着服务宗旨，对特殊订单，紧急订单予以配合，

力求满足甲方的需求。

第五条 货款结算

1.合同总价： 1730000 元，合同总价大写： 壹佰柒拾叁万元整 。

2.付款方法：按月按实结算。次月上旬，乙方提供副食品原始送货、验货凭证，以及发

票，经甲方签收审核无误后，3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当月结算款的 100%的货款。

3.结算依据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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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

副食品配送的数量按照经甲方确认的实际配送数量结算。

（2）单价

所有副食品每周定期，乙方提交《下期报价核定单》与附件（当天企业客户端《市场价

格表》和超市同类品种市场价）。按照《市场价格表》×（1-投标时自报的下浮率），经甲

方审核后，作为下月的结算价格。

当期合同价格执行期间，由于人工、副食品等价格的上涨而引起成本增加的风险由乙方

自行承担，当期合同价格原则上不予调整。

乙方应确保报价核定单内商品种类的供应。

第六条 其他规定

1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乙方经营所需的各类证照，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

证等复印件。

2.乙方须在每日送货单上标明含税商品的税率。

3.乙方要配合甲方完成食材追溯系统。

4.符合本合同送货条件的，乙方应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地点送货上门；如乙方未按甲方

需求影响本合同履行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但因甲方未履行通知义务造成的，乙方不负违

约责任，甲方须对货物按正常手续进行签收。

5.所有通知或联系事项均需以书面确认并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合同指定的地址，甲、乙

双方如更改地址，需以书面形式或电话传真通知对方。

6.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制订附加协议，此附加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甲、乙双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达

成一致，则甲、乙双方均有权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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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本合同有效期为：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合同期限届满前 30

天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合格、服务满意续签下一年服务合同；若考核不合格、服务不

满意，甲方有权终止服务合同，则不再续签下一年的服务。

第七条 合同解除条款

乙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1.乙方未按甲方要求供货，甲方约谈乙方累计满 3 次；

2.供应的食品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张成明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龙航路 1508 号

电话：021-57039964

签订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吴连强 男

地址：上海上海市金山区

电话：021-37285789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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